年  度：
編  號：

	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用印申請書

	文件名稱
	

	用途說明
	

	受文單位
	

	份    數
	

	備    註
	

	申請人：
	申請日期：


	承辦單位
	會辦單位
	決行

	承辦人：

單位主管：
	
	校長


核章欄
1、未經簽辦文件，需蓋用機關印信時,請填具本申請書，會相關單位，陳校長核定後，始得蓋用印信。

2、請承辦單位本依業務內容，會辦相關單位，如係證明身份用，請會人事室。
